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婺 源 县 财 政 局

婺 源 县 医 疗 保 障 局

婺财社〔2024〕6 号

关于下拨 2024 年 1 月定点医疗机构
同步结算和 2 月零星报销城乡

医疗救助资金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蚺城街道办事处，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婺源县城乡医疗救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婺府

办字〔2017〕22 号）和《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上

饶市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饶

府办发〔2022〕13 号）文件规定,你们提交的资料已经财政

局、医保局审核,现将 2024 年 1 月定点医疗机构同步结算和

2 月零星报销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社会保障卡、财政直接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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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婺源县2024年1月城乡医疗救助金发放汇总表

单  位

医疗救助（发放至个人） 定点医疗机构同步结算 其他救助资金发放

本次汇总救助
金额（元）

社会保障卡发放

医疗机构名称

发放金额

资金名称 救助人次
救助金额
（元）救助人

次
救助金额
（元）

救助人
次

救助金额
（元）

街道办 1 762.87 县人民医院 1864 400735.35 
省内异地就
医（2023年

12月）
131 77810.52 

紫阳镇 2 2511.00 县中医院 1441 327840.18 

清华镇 0 0.00 县妇幼保健院 53 24487.69 

江湾镇 3 4262.73 紫阳镇卫生院 67 4674.86 

思口镇 0 0.00 蚺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3 1701.02 
跨省异地就
医（2023年

12月）
81 160523.22 

秋口镇 0 0.00 清华中心卫生院 128 11953.69 

许村镇 2 2199.86 赋春中心卫生院 146 5734.52 

镇头镇 0 0.00 秋口中心卫生院 81 4354.15 

赋春镇 0 0.00 江湾镇中心卫生院 295 13638.01 2023年7-12
月市内一卡
通（扣除
2023年1-6
月和7-12月
应收款）

364 214246.48

中云镇 1 281.33 许村镇中心卫生院 121 4021.19 

太白镇 0 0.00 中云中心卫生院 92 5777.26 

段莘乡 1 418.20 镇头镇卫生院 23 540.09 

溪头乡 8 3376.88 段莘乡卫生院 70 3237.93 

浙源乡 2 1359.18 浙源乡卫生院 94 6736.09 2023年资助
参保

12519 2275011.00 
沱川乡 0 0.00 大鄣山乡卫生院 38 1007.63 

大鄣山乡 1 330.36 思口镇卫生院 55 2255.86 

珍珠山乡 3 302.40 太白镇卫生院 22 849.28 

溪头乡卫生院 66 3057.73 

沱川乡卫生院 30 1753.23 

珍珠山乡卫生院 14 485.23 

婺源安定医院 181 10177.91 

婺源民生医院 6 2404.96 

婺源天佑医院 7 5538.52 

婺源金剑飞医院 1 300.02 

黄庆仁大药房 5 5343.98 

合  计 24 15804.81 4943 848606.38 13095 2727591.22 3592002.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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